
关于做好 2020 年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

各毕业班级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的实

施意见》(国办发 (2020) 6 号)、省人社厅等五部门《关于做好当前形

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》(晋人社厅发(2019) 49 号)、

省财政厅、省人社厅《关于印发<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晋

财社 (2019) 1 号)、省人社厅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 2020

年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》(晋人社厅函(2020) 406 号)、

市人社厅、市教育厅、市财政厅《关于做好 2020 届各类院校毕业生求

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补充通知》(并人社函(2020) 69 号)等文件规定，

为加强对困难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援助，帮助其积极求职就业，现就做好

2020 年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补贴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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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毕业学年内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

（1）来自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毕业生；

（2）来自贫困残疾人家庭的毕业生，残疾人家庭是指毕业生的抚

养人(一般为父母)一方为持证残疾人的家庭；

（3）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毕业生；

（4）持二代有效残疾证件的毕业生；

（5）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(指由民政部门审批后依法纳入特困人员

救助供养范围的)；

（6）毕业学年内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；

（7）湖北籍 2020 届毕业生，包括湖北籍毕业生及湖北生源毕业生。

2.城乡低保家庭、贫困残疾人家庭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须满

足以下条件之一

（1）本人是户主的；

（2）父母是户主或家庭成员的；

（3）申请人父母身故或被剥夺抚养权，其直接供养或被供养人是

户主或家庭成员的。

同时具有两种及以上身份类型的，由申请人自主选择一种申报。

二、发放原则

坚持自愿申请、公正公开、属地管理的原则。

三、发放标准



按照 1000 元/人的标准进行发放。

求职创业补贴每人限享受一次，在本次申报之前已享受过的，不得

再次提交补贴申请。

四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请

申请人在规定时限内持以下资料向校区学生工作部提交求职创业

补贴申请：

1.所有申请人应提交的资料:

（1）本人签字按手印的《太原市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》(附

件 1) ；

（2）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(正反面复印在一张 A4纸上)；

（3）申请人社会保障卡复印件(需开通金融功能)，如暂不能办理

社会保障卡可提供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(正反面复印在一张 A4纸上)。

2.申请人根据自主选择的申报类型，分别提交以下资格证明材料:

（1）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

由申请人家庭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(乡、镇人民政府)或县级以上

(含县级)民政部门开具的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证明(附件

2)；

（2）贫困残疾人家庭毕业生

申请人父母一方或直接供养或被供养人持有的在有效期内的《残疾



人证》、申请人家庭关系证明；

注：家庭关系证明包括《出生医学证明》、申请人与其父母同一户

号的《户口簿》、申请人家庭户籍地派出所出具的与其父母的亲属关系

证明、公证机构出具的与其父母的亲属关系公证书，申请人可任选一项

提交。

由于申请人父母身故、被剥夺抚养权或家庭关系复杂等原因无法提

交与其父母的亲属关系证明，且申请人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存在

直接供养或被供养关系的，可由学生所在班级出具情况说明，并由班主

任和 2 名(含 2名)以上见证人签字确认，校区及学校核实盖章作为家庭

关系证明使用。

（3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

由申请人家庭户籍所在地县级及以扶贫管理部门加盖公章的包含

申请人家庭信息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档案截图。截图上不能体现申请人

本人信息的，还需提交申请人家庭关系证明；

（4）残疾毕业生

申请人本人持有的有效期内的《残疾人证》；

（5）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

申请人本人持有的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》；

（6）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

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学生无需提供证明材料，以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



款系统查询结果为准；

（7）湖北籍毕业生

申请人本人户口本。如身份证和户口本均不能说明情况，则须提供

本.人所在村委会、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申请人为湖北籍、湖北生源的有

效说明。

（二）校区审核

校区对学生提交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进行审核，审核无误后进行

公示。

五、提交材料

1.材料内容

（1）本人签字按手印的《太原市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》；

（2）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(正反面复印在一张 A4纸上)；

（3）申请人社会保障卡/其他银行卡复印件(正反面复印在一张 A4

纸上)；

（4）申请人选择的申报类型的相应资格证明材料；

（5）本班《XX班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汇总表》

2.提交时间

生活委员于 5月 20 日晚 19：00-21：30 将所有相关申请材料交到

明学楼 C101。



附件：

1.《太原市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》

2.《太原市毕业生申请求职创业补贴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

家庭证明》

3.《XX 班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汇总表》

中北大学朔州校区学生工作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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